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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签订项目合同的公告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

于近日收到与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以下简称“大同煤

矿总医院”、“甲方”）签订的《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两

区”改造工程三期项目新建医院智能化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合同》，合

同总金额为 46,260,174 元。现将合同的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除

服务条款外有效期至合同执行完毕。 

2、合同风险：如公司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交付货物/提供服务

或交付的货物、工程/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导致合同无法履行

的，应当向甲方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另外，该合同履行存在不可

抗力造成影响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交易对方的介绍 

大同煤矿总医院始建于 1949 年 10 月，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

研、预防、康复等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下辖 16 所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其中“国家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 所，“国家城

市健康教育基地”1 所，“山西省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5 所。

医院编制床位 1,200 张，职工总数 1,761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 28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人，医学博士、硕士 114 人；2014 年院本部门诊 75 万人次，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门诊 86 万人次，在山西省排名第七，本市第一；出院 3.02

万人次，在山西省排名第七，本市第一；手术量 1.35 万台次，全省

排名第十，大同市第一。 

大同煤矿总医院经过 60 多年的不断发展，先后被上级机构确定

为山西医科大学非隶属附属医院、大同大学等十二所医科大学教学医

院、全国工伤康复定点医院、国家矿山医疗救护省级分中心、国家卫

生部首批“中国急性心肌梗死规范化治疗”承担单位、首批“脑卒中

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全国优质护理示范工程重点联系医院以及山

西省首家通过“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医院和山西省消毒供应中心培训

基地，是大同市、朔州市 13 家区（县）人民医院以及 8 家中医院、

11 家民营医院及大同市南郊区所属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医疗联合

体牵头医院。 

大同煤矿总医院拥有项目实施所必须的资源整合、政策支持、实

施条件、支付能力等，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两区”改造

工程三期项目新建医院智能化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合同。 

2、合同金额：人民币 46,260,174 元。其中：软件合同额为人民

币 29,942,000 元；硬件设备合同额为人民币 16,318,174元。 

3、付款方式 

（1）软件部分：合同签订 7 个工作日内，甲方预付合同软件部

分总额的 30%；各子系统安装调试完成,上线并正常运行，经甲乙双

方组织验收合格下达书面通知 7 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子系统合同总

额的 30%；当子系统验收交付完成，整体项目实现功能要求，以合同

为依据甲乙双方进行验收确认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子系统合同



总额的 30%；合同软件部分总额的 10%，在验收合格满一年后 7 个工

作日内无质量问题后甲方一次支付给乙方。 

（2）硬件部分：本合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预付合同硬

件部分总额的 45%；各硬件设备安装调试完成,投运正常并完成性能

试验后，甲方在 7 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硬件设备合同额的 45%；合

同硬件部分总额的 10%，在达到本合同约定的硬件设备质保期限无质

量问题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一次支付给乙方。 

4、项目建设主要内容：1）信息系统科室业务全覆盖，包括门诊

挂号、住院登记、出院结账、医技检查科室、治疗科室、手术室与麻

醉科、管理部门等；2）在新院区建设后，同步配置相应的医疗服务

资源，包括临床、医技、后勤保障等；3）建成基于电子病历的信息

平台系统等；4）建设“双活”中心，要求新旧医区的机房均可实现

应用的自动切换与接管服务，互为备份，互相提供容灾与应急接管服

务等。 

5、合同签署时间：2016年 3 月 18 日 

6、交货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7、质保期：乙方提供 3 年软件免费维护期；硬件质保期不低于

厂家同期质保，所有硬件设备提供 3 年保修期限，质保期从项目经甲

方验收合格，正常运行一个月后起算。 

8、生效：本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除服务条款

外有效期至合同执行完毕 

9、违约责任：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

务。任何一方违约，均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由此

受到的损失。 

四、本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虽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重大合同标准，但却

是公司截至目前单笔金额最大的经营合同，也是公司实施外延式扩张



战略后，集团化管理、集团化运作以及统一产品线服务达到新水平在

山西省实现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代表着公司与被并购企业（原山西导

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4 年已更名为山西金仕达卫宁软件科技有

限公司）的资源进行全方位整合协同产生的重要成果，是公司输出管

理、降低成本、提升融合水平的具体表现。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仅能

为公司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验证了公司以“外延式扩

张”+“内涵式发展”进行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和运营战略的有效和

成熟，并将进一步推进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实施。 

2、本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46,260,174 元，占公司 2015 年度经

审计营业收入的 6.12%，若本合同如期履行，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3、本次合同的签订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不会因履行本次合同而对甲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两区”改造工程三期项目

新建医院智能化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